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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罗 马法上 的
“

错误
”

与
“

不知
”

既联 系又有 区别 ， 随着合意契 约的兴起 ，

产 生 了 对阻碍契约成立的
“

实质性 的错误
”

进行分类 的 需要 。 在盖尤斯 、 尤里安 、 彭 波

尼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 乌 尔比安以 Ｄ ． 1 8
， 1

，
 9 ｐｒ． 为 中 心 ，

以
“

合意 不能
”

为 前提 ，

提出 了价金错误和标的物錯误两种基本措误类 型 ，
前者派生 出数量错谈

，

后者派生 出质

性错误 ，
通过

“

其他事 宜
”

，
这一 兜底条款又纳入了 行为 性质的 错误和 当 事人的错误 。

这些播误与 名称错误 、 身份播误和品质错误等次要错误适用 不 同 的法律后果 ，
这使得 罗

马法错误制度充满 了 层次感和体 系 感
， 最终形成 了 一 个逻辑 自洽并 富有 美感 的错误理论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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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

－

） 研究罗马法
“

错误
”

理论的价值

对于罗马法与现代错误制度 的关系 ， 维尔纳 ？ 弗卢梅 （
ＷｅｒｎｅｒＦｌｕｍｅ ）

指出 ， 《德国民法典》 中关于错误的规定毫无疑问是以优士丁尼所传承的罗

马法为基础演变而成的 ， 所以 只有从历史源流出发才能理解现行法中的错误

制度 。
①确实 ， 只有厘清错误在罗马法上的制度渊源 ， 才可能理解后世从中

世纪肇始的诠释活动 ， 而这些诠释活动又被从 1 7 世纪开始至 1 9 世纪达到顶 ．

峰的法典化运动吸收 。 同时 ， 错误理论到现在仍是
一

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
不

同法系 、 不同国家都遵循着 自 己的哲学理解和司法实践对其进行了富有特色

的规定 ， 然而 ，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 ，

“

法学界必 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

养 ，
此即历史素养 ，

以确凿把握每
一

时代与每
一

法律形式的特征 ； 系统眼

光 ， 在与事务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 中 ， 即是说 ， 仅在其真实而 自 然的关系

中 ， 省察每
一

概念和规则 。

”

？

无疑 ，
没有对民法各问题域的掌握 ， 就无法起草一部民法典 。

③优士丁

尼编纂的 《市民法大全》 几乎包含 了全部的民法问题域 ， 错误理论 自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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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
ｔ
： 1 Ｈ ｉ＾ ｒｂ

外 。 在近现代关于
“

错误
”

的理论研究 中 ， 大陆法系 、 英美法系甚至于混

合法系的学者无
一不重视罗马法中

“

错误
”

制度对本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

影响 ， 并严格以罗马法原始文献为基础 ， 对错误理论之流变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研究 。
①而中文文献对该题 目研究的资料则相对缺乏 ，

主要以普及性介绍

为主 ， 少有对罗马法文本的深人挖掘 ， 故而本文也许可以起到一个抛砖引玉

的作用 ， 借此推动与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相关的罗马法诸制度之研究 。

（
二

） 本文对
“

错误
＂

的界定

必须指出的是 ， 在罗马法中 ，

“

错误
”

（拉丁文 ｅｒｒｏｒ
） 总是和

“

不知
”

（拉丁文 ｉ
ｇ
ｎｏｒａｎｔｉａ

） 联系在
一起的 。 如果对比 Ｓ

？

Ｐ？ 斯科特 （
Ｓ ．Ｐ ．Ｓｃｏｔｔ

）

与艾伦 ？ 沃森 （
ＡｌａｎＷａｓｔｏｎ

） 对优士丁尼 《学说汇纂》 的不同英文译本 ，

则明显可 以发现两位学者对出现于第 2 2 卷第 6 题的 ｉ
ｇ
ｎｏｍｎｔｉａ 

—词进行了不

同处理 ， 斯科特将 ｉｇｎｏｒａｎｔ ｉａ 翻译为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

， 与我们惯常的理解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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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 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因为中国学者也是取
“

不知
”

之意从而注重在语词上跟
“

错误 （
ｍ ｉｓ ｔａｋｅ 或

者 ｅｒｒｏ ｒ
）

”

区别？ ；
而沃森对该题的翻译则为

“

ｍ ｉｓｔａｋｅ

”

？
，
不能说不准确 ，

因为历史地看 ， 罗马法 中的
“

不知
”

似乎 出现得更早 ， 它是
一

种
“

错误
”

的心理活动 ， 被纳人主观诚信这一要件而规制在类似于取得时效制度之类的

物权性规范中③ ， 并没有后来错误理论中对
“

合意
”

缺乏之强调 ，
而且

， 最

初的罗马法还没有对契约与意思主义具有如同现在这个时代般看重 ， 契约的

理论只是在物权关系已经发展完善以后随着形式主义的衰落才逐渐兴起的 。

故而 ， 早期的错误即为
“

不知
”

， 事实上 ， 中文法律术语也经常将
“

事实错

误 、 法律错误
”

与
“

事实不知 、 法律不知
”

相混淆 。

但随着共和晚期罗马公地私有化完成和罗马历史上商业时代的到来 ，
罗

马法的重心由物权法向契约法转移 ， 意思主义 日 渐取代形式主义④ ， 后世学

者开始逐渐将
“

错误
”

与
“

不知
”

介分 。 大部分学者认为
“

不知
”

尤其是

法律不知并不影响契约成立 ，
因此对其之重视程度 日 减 ， 但随着合意合同兴

盛所带来的意思瑕庇 中的错误问题开始受到 日 益重视 。 意大利学者彼德罗 ？

彭梵得 （ ＰｉｅｔｒｏＢｏｎｆａｎｔｅ ） 即认为 ：

“

错误是对某一对象或标的 的不真实认

识 ；
不知则是缺乏任何认识 。 在法律行为中人们更多提到的是错误而不是不

知… …不真实的 内在反映或缺乏任何反映意味着意识和意思本身有缺陷 ， 因

此 ， 当对整个法律行为或对其构成要件产生错误时 ， 行为则因法律要件
——

意思的缺陷而当然地无效 。 这种错误叫做实质性错误 ， 因为它涉及所实施行

为 的法律本质 。

”

⑤

故而 ， 在本文所讨论的对错误进行类 型化的论题之下 ， 我们界定的
“

错误
”

是彭梵得上述意义上之
“

实质性错误
”

。 事实上 ， 彭梵得的 《 罗马

① 参 见 ［ 意 ］ 桑德 罗 ？ 斯奇 巴尼选编 ： 《 契约 之债 与准 契 约 之债 》 ， 丁 玫译 ，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4 5 页 。

②ＡｌａｎＷａｔｓｏｎ
 （

ｅｄ ） ：Ｔｈｅ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Ｊ
ｕｓｔ

ｉ
ｎｉａｎ

，
ｖｏｌ． 1 ’

ｒｅｖ
ｉ
ｓｅｄＥｎｇｌ

ｉｓｈ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 ｌａ
？

ｔｉ
ｏｎ

，Ｐｈｉｌ
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

ｙ
ｌｖａｎ

ｉ
ａＰｒｅｓｓ

， 1 9 9 8
，ｐ ． 6 5 7 ．

③ 参 见徐 国栋 ： 《客观诚信 与 主观诚信 的 对立 统一 问题—— 以 罗 马 法 为 中 心 》 ， 载

《 中 国社会科学 》 2 0 0 1 年第 6 期
， 第 1 0 7 页 。

④ 参 见徐 国栋
： 《诚 实信用 原 则 二 题》 ，

载 《 法 学研 究 》 2 0 0 2 年第 4 期
， 第 8 4 页 。

⑤ ［ 意 ］ 彼德 罗 ？ 彭梵得 ： 《罗 马 法教科书 》 ， 黄风译 ， 中 国政 法 大学 出 版社 2 0 0 5

．

年版 ， 第 5 3
－

5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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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ｉＨ ｉｆ

法教科书》 即将该类错误与作为
“

不知
”

的错误分开讨论① ， 而 回到原始

的优士丁尼 《学说汇纂 》 文献 ，

ｉｇｎｏｍｎｔｉａ 也主要被编纂在第 2 2 卷第 6 题

中 ，
以

“

对事实和对法的不知
”

的标题出现② ， 从而厘清了与本文将要论述

的各种实质性错误类型之关系 。

（
三

） 学者对罗马法
“

错误
”

类型 的不同处理

对于
“

错误
”

诸类型 ， 罗马法学家们虽然并未形成一个一般性的理论 ，

但无论是在盖尤斯 《法学阶梯》 ， 还是在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 以及 《学说

汇纂 》 、 《法典》 等罗马法经典中 ， 均 已存在着大量详细和具体的规定 。 有

学者认为 ：

“

罗马法对于
‘

错误
’

的表述并未形成体系 ， 其中很多意见和判

决主要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

”

？但是 ， 如果仔细对照罗马法文本 ， 尤其以优

士丁尼 《学说汇纂 》 第 1 8 卷为中心 ， 毫无疑问罗马法学家已经开启了 对错

误进行类型化的努力 ， 而本文也希望借助对原始文献的分析 ，
证明伟大的罗

马法学家乌尔 比安不仅是罗马法中提出错误理论最多的法学家 ，
而且在对错

误理论类型化方面贡献 出了伟大的智慧 。

中世纪开始的诠释活动为错误理论的体系化与类型化最终奠定了基础 。

从注释作品中较具代表性的阿库修斯 （
Ａｃｃｕｒｓｉｕ ｓ

） 注释中 ， 即可 以见到阿

佐 （
Ａｚｏ

） 与阿库修斯将罗马法中会导致买卖无效的错误总结为六个类型 ：

（
1
） 买卖事实的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ｆｓａｌｅ
） ；（

2
） 价金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

ｐ ｒｉｃｅ
） ；（

3
） 标的物错误 （

ｅ ｒｒｏ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 ）； （
4
） 材料错误 （

ｅｒｒｏ ｒ ｉｎｍａｔｅｒｉ
－

ａ
） ；（

5
） 实体或本质错误 （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ｏｕｓ ｉａｏ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ｔ ｉａ
） ；
（ 6 ） 性别错误 （

ｅｒ
？

ｒｏｒｉｎｓｅｘ
）
。
④该分类因未有

一

个较为清晰的标准而广受诟病 。 后来的评注法

学派则将
“

错误
”

分为身份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 ） 、 行为性质的错误 （
ｅｒ

－

ｒｏｒｉｎｎｅｇｏ
ｔｉｏ ） 、 标的物错误 （ ｅ ｒｒｏｉｎｃｏｒｐｏ ｒｅ ） 和本质错误 （ ｅｒｒｏｉｎｓｕｂｓ ｔａｎ－

① ［
意 ］ 彼德 罗 ？ 彭 梵得 ： 《 罗 马 法教科 书 》 ， 黄 风译 ，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5 3
、

6 3 页 。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ｅ
ｇ
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ｏｄｏｒ Ｍｏｍｍｓｅｎ （

ｅｄｓ
）：ＣｏｒｐｕｓＩｕｒｉｓＣｉｖ ｉｌｉ

ｓ
，ＶｏｌｕｍｅｎＰｒｉｍｕｍ ，

Ｂｅｒｏｌｉｎｉ

；Ａｐ

ｕｄＷｅ
ｉｄｍａｎｎｏｓ

， 1 8 8 8
，ｐ

． 2 9 3 ．

③ 唐 哓晴 ： 《 意 思表 示 错误 的理论 与 制 度 渊 源 》 ，
载 《 华 东 政法 大 学 学报 》 2 0 0 8

年 第 2 期 ， 第 2 8 
－

 2 9 页 。

④ＪａｍｅｓＧｏｒｄｌｅ
ｙ 

：ＴｈｅＰｈ 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Ｏｒ
ｉｇｉ

ｎｓｏｆ
Ｍｏｄｅｍ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ｘｆｏｒｄ 
：
Ｃｌａｒ

？

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 ｓ
， 1 9 9 1

，ｐ ．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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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 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ｔｉａ） 四类 。
？这种 四分法后来成为很多现代立法 中错误类型的基础 ， 无论大

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 均有学者支持这种四分法 ， 如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彭梵

得 、 德国 民法学家弗卢梅 、 法国学者 ？？

德 ？ 泽洛埃达 （
Ｆ ．Ｄｅ ．Ｚｕｌｕｅｔａ

） ，

美 国法学家埃得文 ？ 科尔文 ？ 麦克基 （ ＥｄｗｉｎＣｏｒｗ ｉｎＭｃｋｅａｇ ） 等 。
②

但新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则突破了传统的四分法思路 ，
如瑞士学者让 ？ 菲

利普 ？ 迪南 （
Ｊｅａｎ

－Ｐｈｉ ｌ ｉ

ｐｐｅ
Ｄｕｎａｎｄ

） 和帕斯卡尔
．

皮邵那 日 （
ＰａｓｃａｌＰｉｃｈｏｎ－

ｎａｚ
） 所纂 《罗马法词典》 即在上述四分的基础上增加 了

“

数量错误
”

（
ｅｒ

－

ｒｏｒｉｎ
ｑｕａｎ ｔｉｔａｔｅ

）
③

，
而凯瑟琳 ． 麦克米兰 （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ＭａｃＭ ｉｌｌａｎ ） 在最近 出

版的 《合同法中的错误》

一

书中 ， 将罗马法的各种错误类型只总结成了 三

种 ， 即 ： （
1
） 身份错误 （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 ）； （

2
） 价金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ｐｒｅ
－

ｔｉｏ
） ；（

3
） 物的错误 （

Ｍ ｉｓ ｔａｋｅａｓｔｏｔｈｅＳｕｂ
ｊ
ｅｃ ｔ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

） 。 同时 ，

在
“

物的错误
”

名 目 下 ，
又包含 了名称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ｎｏｍｉｎｅ
） 、 品质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
ｑｕａｎ

ｔｉｔａｔｅ ） 、 标的物错误 （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 ）
和本质错误 （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
） 。
？其实 ，

无论后世学者如何对罗马法进行体系化解释 ， 我们仍然

需要仔细研读罗马法文本 ， 以期获得尽量准确的认识 。

二
、 构成合意契约的基本要素及与其相关的

“

错误
”

类型

（

－

） 作为乌尔比安
“

错误
”

理论核心的 Ｄ ． 1 8 ， 1
， 9 ｐｒ． 片段

Ｄ ． 1 8
， 1

， 9 ｐｒ ．

， 乌 尔 比安 《 萨宾评注 》 第 2 8 卷 ： 很清楚 ， 在 买卖 契

约 中应 当形成合意 。 要是就价金或者其他事宜发生分歧 ，
买 卖将不会成 立 。

因 此 ， 要是我认为我买的是一块位于 高 尔 纳兰的 土地
，
而你却认为你在卖给

①Ｒ．Ｗ．Ｌｅ ｅ
 ：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ＲｏｍａｎＬａｗ

：ｗ ｉ

ｔｈ ａｔ ｒａｎｓ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Ｊｕｓ

？

ｔｉｎｉ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Ｓ

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Ｌｉ
ｍ

ｉ
ｔｅｄ

， 1 9 4 4
，ｐｐ ．3 8 9 ｓ ．

② ［ 意 ］ 彼德 罗 ？ 彭梵得 ： 《 罗马 法教科 书 》
， 黄风译 ， 中 国政 法大学 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9 0
－

9 1页
；
ＷｅｒｎｅｒＦｌｕｍｅ

：Ｅｌｎｅ
ｇ
ｏｃ ｉｏｊ

ｕｒｔｄｉ
ｃｏ

，ｔｒａｄｕｃｃｉ
ｄｎｄｅＪｏｓ 4 ＭａｒＣａＭｉｑ

ｕｅｌ

Ｇｏｎｚｄｌｅｚ
ｙ ＥｓｔｈｅｒＧｄｍｅｚＣａｌｌｅ

，
4 ｔｈｅｄｎ

，
Ｖｏ

ｌ ． 2
’Ｍａｄｒｉｄ

：Ｆｕｎｄａｃｉ 6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ｌＮｏｔａｒｉａｄｏ
，

1 9 9 8
’ｐ ． 5 1 7

－

 5 1 9
；
Ｆ ．Ｄｅ ．Ｚｕ ｌｕｅｔａ

：
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Ｌａｗｏ

ｆ
Ｓａｌｅ

，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

1 9 4 5
， ｐ

． 2 5
；ＥｄｗｉｎＣｏｒｗｉｎＭｃ ｋｅａ

ｇ 

：Ｍ ｉｓｔａｋ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
？

ｄｅｎｃ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Ｂｉ
ｂ ｌ

ｉ
ｏＢ ａｚａａｒ

， 1 9 0 5
，ｐｐ 2 4 

－

 2 7 ．

③Ｊｅａｎ
－Ｐｈ ｉｌｉｐｐ

ｅＤｕｎａｎｄ
，Ｐａｓｃａ ｌＰｉ

ｃｈｏｎｎａｚ
：Ｌｅｘｉ

ｑ
ｕｅｄｅｄｒｏｉｔｒｏｍａｉｎ

，
Ｂｒｕｘｅｌ ｌｅｓ

 ：
Ｂｒｕ

ｙ
－

ｌａｎ ｔ
，
 2 0 0 6

，ｐ ． 5 5 ．

④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ＭａｃＭ ｉｌｌａｎ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ｒｔＰｕｂｌ ｉｓｈｉｎ
ｇ ，

 2 0 1 0
，ｐｐ ．

1 4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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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块位于塞普 罗 尼的土地 ， 由 于未就 买 卖契 约的标的达成合意 ，
从而 买 卖

无效 。 同 样 ，
要是我认为你卖给我 的是奴隶斯提古 ，

而你以为 是卖 当 时不在

场的庞菲鲁斯 ， 由 于未就标的物达成合意 ，
买卖契 约 亦无效 。

①

（
二

）
错误发生之前提 ： 合意不能

在优士丁尼的罗马法中 ， 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出 ， 合同生效的基础是意

思表示达成合意 。 除了 《萨宾评注 》 ， 乌尔 比安在其他作品 中也反复强调合

意的重要性 ， 如在 《告示评注》 第 1 1 篇中他明确指出 ：

“

基于误解不产生

合意 。

”

②乌尔比安是 2 世纪末 3 世纪初的法学家 ， 虽然我们知道 ， 直到公元

5 世纪通过列奥
一

世的敕令 ，
作为最主要契约形式的要式 口 约的套语要求才

被废除 ， 罗马法对债的要求开始采取形式主义 ，
并造成 了要式 口约与合意契

约的同化 。
③但从乌尔比安对合意如此地看重来分析 ， 合意契约的发达与要

式 口约的衰落实际上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即 巳有了预示 。 最后 ， 公元 6 世纪优

士丁尼 《法学阶梯》 完全采纳 了乌尔 比安在本片段 中的观点 ， 标的物 和价

金巳然成为契约成立最不可或缺的两个客体上的要素 。 标的物和价金引发的

错误也成为影响契约成立最基本的两种错误类型 。

（
三

）
标的物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 ）

Ｄ ． 1 8
，

1
，

9 ｐｒ ． 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标的物错误 ， 作为最基本的错误类

型之一 ， 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在有限的篇幅中也专 门对此类错误进行了

说明 ， 除了完全采纳了乌尔 比安的观点外 ， 连事例也几乎一样 ：

Ｉ ． 3
， 1 9

， 2 3
：
如果要式 口约 的提 出人指的是一个物 ；

债务人指的是 另

一个物 ，
不缔结任何债 ，

完全如 同提 问没有得到 回答
一

样 ， 例如 ， 某人通过

要式 口约 买奴隶斯提古得到你的允诺 ， 而你指的是你认 为被叫做斯提古 的庞

菲鲁斯的情况 。
④

①Ｐａｕｌ Ｋｒｕｅ
ｇ
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Ｍｏｍｍｓ ｅｎ

（ ｅｄｓ
） ，

ＣｏｒｐｕｓＩｕｒｉ ｓＣ ｉｖ
ｉｌ ｉｓ

，
Ｖｏｌｕｍｅｎ Ｐｒｉｍｕｍ

，

Ｂｅｒｏｌ ｉｎｉ
：ＡｐｕｄＷｅ

ｉ
ｄｍａｎｎｏｓ

， 1 8 8 8
， ｐ

． 2 3 0 ． 本文 所引 罗 马 法原 始 文献 ， 除 了 注脚 标 明 出

自 中译本 的 之外 ， 均直接译 自 该 拉丁 文原 始 文献 ，
另 外 ，

为 了 提高理 解的 准确 度 ， 对 照

了 斯科特的 英译本 。

② Ｄ ． 5 0
， 1 7

， 1 1 6
，

2 。 参见 ［ 意 ］ 桑德 罗 ． 斯奇 巴尼选编 ： 《 契 约之债 与 准 契 约

之债 》 ， 丁玫译 ，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2 7 页 。

③ 徐 国栋 ： 《 优士 丁 尼 〈 法学 阶梯 〉 评 注 》 ，
北 京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4 0 1

页 。

④ 徐 国栋 ： 《优 士 丁 尼 〈 法 学 阶梯 〉 评 注》 ，
北 京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4 2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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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标的物错误也被称为客体错误 ， 错误基础即双方对标的物合意 的缺失 ，

中 国学者黄风则将其理解为双方对买卖客体的
＂

表征
”

产生错误 。
？此类错

误无疑是现代 民法上典型的内容错误 ，
大量现代拉丁法族国家的民法典仍然

固守 《法学阶梯》 的规定 ， 将该类错误毫不例外地规定为无效 。
②然而究其

源头 ， 乌尔 比安并不是提出错误理论之第一人 ， 早他约
一

个世纪的彭波尼 即

已非常详细地论述了标的物错误 ：

Ｄ
． 4 4

，
7

，
5 7

， 彭波尼 《库尹特 ？ 穆 齐评注》 第 3 6 卷 ： 在所有契约 的

缔结 中 ，
无论是否基于善意缔结 ，

一旦产生误解 ，
比如买 方或借 用 方希望得

到 的是某件物品 ，
而与他们签订契约之人却以 为是另

一件
，
契约 无效 。 这一

原则 亦适用 于合伙的组建 。 当 意见不一致时 ，

比如
， 合伙人对合伙事务产 生

误解 ，
应 当基于合意产生的 合伙不成立 。

③

彭波尼对乌尔比安
“

错误
”

理论之成形或多或少存在影响 ， 这一点还

可在后文其他地方看到 。 除此之外 ， 与乌尔比安同时代的保罗发展了标的物

错误的 问题域 。 在 Ｄ ．
 1 8

， 1
， 3 4

ｐ ｒ ． 中 ， 他设想了 主从物买卖中 出现错误

的情形 。 即在涉及存在主物和从物买卖的情况下 ， 如果双方就主物达成合

意 ， 合同并不因从物之错误而无效 。 如果同时出售土地和奴隶 ， 但在就奴隶

发生争议的情况下 ， 土地买卖毫无疑问是有效的 。

（
四

） 价金错误 （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ｐｒｅｔ ｉｏ
）

尽管 日渐兴起的意思主义使得买卖合同逐渐消除了形式主义色彩 ， 但罗

马立法者也意识到 ， 要将买卖合同的全部条款通过达成意思
一致以作为契约

的成立条件是不可能的 ， 除了标的物之合意外 ， 价金条款成为罗马买卖法中

的灵魂条款 。 故而 ， 乌尔比安在 Ｄ ． 1 8
， 1

，
9 ｐｒ ． 唯一明示的错误类型即为

价金错误。

盖尤斯是这种对价金异乎寻常强调的先锋 ：

Ｇａｉ ｌ ． 3
，

1 3 9
： 当人们 商定价金时

，
买卖达成 ， 即便 尚未支付价金甚至

① ［ 意 ］ 彼德 罗 ？ 彭 梵得 ： 《 罗 马 法教 科书 》 ， 黄风译 ， 中 国 政 法大学 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5 4 页 。

② 如 《 阿根廷 民 法典 》 第 9 2 7 条 。 参 见 徐 涤 宇译注 ： 《 最新 阿根 廷共 和 国 民 法

典》 ，
法律 出 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2 3 0 页 。

③ 参见 ［ 意 ］ 桑德 罗
？ 斯奇 巴尼选编 ： 《 契 约 之债 与 准契 约之债 》 ，

丁玫译
， 中 国

政 法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2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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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1
：

Ａ
丨ｉＨｉｆ 於

尚 未给付定金 ； 实际上 ，
以定金名义给付的钱款是对买卖 已达成的证明 。 ①

而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的 Ｉ ． 3
，

2 3 ｐｒ ． 片段则 明显是盖尤斯原话的

翻版 。 片段 Ｉ
． 3

， 2 3
， 1 更是强调 ：

“

必须规定价金 。 事实上 ， 没有价金 ，

不可能有任何买卖 。

”

？法 国学者泽洛埃达详细考察了盖尤斯看重价金的动

因 ， 认为这其中体现了希腊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 因为在古希腊 ，
只有正

式支付了价金 ， 契约才具有拘束力 。 到罗马法 ， 价金之重要性传承下来 ， 但

是否实际支付已不重要 ， 价金仅仅成为
一

个契约最终达成的标志 。
③ Ｄ ． 1 8

，

1
， 9 ｐｒ ． 只是在盖尤斯强调的基础之上多走了

一

步 ， 价金错误成为与标的物

错误并列 的一类错误 ， 将直接阻碍契约的形成 。 但罗马法学家的操作也并非

完全采用
一刀切的方式 ， 彭波尼在 Ｄ ． 1 9

，
2

，
5 2 中设想了

一

种情况 ：

Ｄ ． 1 9
， 2

， 5 2
， 彭波尼 《库尹特

？ 穆齐评注 》 第 3 1 卷 ：
要是我 以十枚

金币 为租金向你 出租一块土地
，
而你却认为是以五枚金 币承租的 ， 租约不成

立 。 但要是我认为是 以较低的租金向 你 出租一块土地 ，
而你却 以为是以较高

的租金承租的 ， 那 么租约 以租金不 高 于我开的价格成立 。
④

彭波尼的处理使我们看到了最早的罗马法学家如何兼顾交易效率与安全

的努力 。 德国学者赖 因哈德
？ 齐默尔曼 （

Ｒｅ ｉｎｈａｒｄＺ 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也将此做

法视为罗马法学家灵活处理问题方式的
一

个典型事例 ， 反映出了
“

ｕｔｉｌ ｅ
ｐｅｒ

ｉｎｕｔｉ ｌｅｎｏｎｖｉ ｔｉａｔｕｒ（

一

个有用的事情并不会因为
一

个无用事情而无效 ）

”

的

原则 。
⑤？

①
［
古罗 马 ］ 盖尤斯 ： 《 盖尤斯法学 阶 梯》 ，

黄风译
，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8 年

版
’ 第 1 7 8 页 。

② 徐 国栋
： 《优 士 丁 尼 〈 法 学 阶梯 〉 评注 》 ，

北 京大 学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4 3 2

页 。

③ＳｅｅＦ ．Ｄ ．Ｚｕｌｕｅｔａ
：
Ｔｈｅ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ｅｓｏｆ 

Ｇａｉｕｓ
，Ｐａｒｔ ＩＩ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ｘｆｏｒｄ ：ＴｈｅＣ ｌａｒ
？

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 ｓｓ
， 1 9 5 3

， ｐ ． 1 6 8 ．

④ 参见 ［ 意 ］
桑德 罗

？ 斯奇 巴尼选编 ： 《 契约之债与 准 契约 之债》 ， 丁玫译 ， 中 国

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2 7 页 。

⑤Ｒｅ
ｉ
ｎｈａｒｄ Ｚ

ｉ
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Ｏｂｌｉｇａｔ
ｉｏｎｓ

 ：
Ｒｏｍａｎ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
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 1 9 9 6

，ｐ． 5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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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 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三、 由 Ｄ ． 1 8
，

1
，

9
ｐｒ． 派生 出的其他

“

错误
“

类型

（

―

）
由

“

其他事宜
”

派生的行为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ｎｅｇｏｔｉｏ

）

行为错误也可以称作行为性质的错误 ，
比如一方认为是出卖 ， 而另

一

方

却以为是接受赠与 。 齐默尔曼认为 ， 乌尔比安在 Ｄ ． 1 8
， 1

， 9 ｐｒ ． 片段
“

要

是就价金或者其他事宜发生分歧
”

中所提到的所谓
“

其他事宜
”

即指这种

类型的错误 。
①可以想象 ，

“

其他事宜
”

是作为
一

种
“

兜底条款
”

的立法技

术使用的 ， 如此 ， 类似于 Ｄ
．
 1 2

，
1

， 1 8
， 1 片段中提到的情况就可 以顺利

地归入 Ｄ
．
 1 8

，
1

，
9 ｐｒ ． 所涵涉的范围 ：

Ｄ ． 1 2
， 1

，
1 8

，
1

， 乌 尔 比安 《论断集 》 第 7 卷 ：
如果我为 了寄托交给

你一笔款项
，
而你却 以为是作为 消 费借货給你 的 ， 那 么

，
既不产 生寄托的效

力 ， 也不 产 生消 费借货的 效力 。 同 样 ，
如果你是作为 消 费借货 交给我一笔

钱
，
而我 以 为是使用借货 ， 同样不产 生任何效力 。 但是

，
如果在上述任何一

种情况下使 用 了金钱
，
那 么

，
出借人就享有不 包括欺诈之抗辩在 内 的返还之

诉的保护 。
②

（二 ） 由
“

其他事宜
”

派生的身份错误 （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 ）

同样可以 推导 ， 乌尔 比安在 Ｄ ．
 1 8

， 1
，

9 ｐｒ ． 片段中提到的
“

其他事

宜
”

的错误也可以包括身份错误。 该类错误也称为
“

人身的＿误
”

， 即对缔

约相对方的身份产生错误。 众所周知 ， 在罗马法中 ， 身份是人格的分拣器 ，

故而身份错误成为罗 马法错误理论中极其重要的
一

种类型 ， 除了乌尔比安通

过 Ｄ ． 2 8
，

5
， 9

， ｐｒ ． 片段提及之外 ， 优士丁尼编纂的 《法学阶梯 》 与 《学

说汇纂 》 中都有相关片段谈论这个问题 ：

Ｉ
． 1

， 1 4
， 1

： 但可以遗嘱附 自 由权地正 当地制 定 自 己的奴隶为监护人 。

但必须知道 ， 未被给予 自 由权而被指定为监护人的奴隶 ，
被认为也 已默示地

接受 了 直接的 自 由权 ， 由此他成为正 当 的监护人 。
显然

，
如果由于错误 ， 他

作为 自 由人被指定为监护人 ，
必须说另 外的话 。 而以遗嘱无条件地制定他人

的奴隶为监护人 ，
无效 。 但以

“

当他将来成为 自 由人时
”

的词 句 指 定 ，

？

有

① 见 第 6 0 页注释⑤所引 ，
Ｚｉ
ｍｍｅｒｍ ａｎｎ 书

，
第 5 9 1 页 。

② 参见 ［ 意 ］
桑德 罗 ？ 斯奇 巴尼 选编 ： 《 契 约之债 与准 契约之债 》 ， 丁 玫译 ， 中 国

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6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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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ｉ／ ｆｉｆｔ ｃｒ

效 。 而 自 己的奴隶被以这样的方式指定为监护人 ， 无效。
①

Ｄ ． 1 2
，

1
， 3 2

，
杰 尔 苏 《 学说汇 纂》 第 5 卷 ： 你 向 我和提秀斯借钱 ，

我则要求我 的倩务人完成此项 消 费借货 。 你却认为我的债务人是提秀斯的债

务人 。 你对我欠有 了债务吗？ 我的立场很明 确 ：
的确

，
你并未与 我产 生合同

上的 交 易 ，
但是你对我 显然 负 有债务 ， 这并不 是 因 为 我借钱予你 （ 因 为借

货合同之成立只 能发生在双方 同 意 的情 形 ） ，
而是 因 为 我的钱到 了 你 的手

上
，
为 了 正确 与公平起见 ，

你须将其归还 。

Ｄ ． 2 8
，

5
， 9

，ｐｒ ．
， 乌 尔 比安 《 萨 宾评注 》 第 5 卷 ： 遗嘱人本应指定

某人作为 继承人 ， 却错误地制 定 了 别 的人 ， 例如本应写 为
“

我的兄弟
”

， 却

写成 了
“

我的顾客
”

，
则该合 同并未与被指定之人成立 ， 因 为 缺乏遗嘱人的

真意 ， 也未与本来意欲指定之人成立合 同 ， 因 为该人并未被指定 。

但此种对身份错误之界定是否能成为罗马法中错误类型化的一个有效部

分 ， 历来存有疑问 。 乌尔 比安是罗马法学家 中最系统论述各项
“

错误
”

类

型的人 ，
尽管他也在 Ｄ ． 2 8

，
 5

，
 9

， ｐｒ ． 有关继承的片段中提及这种错误 ，

但在其集 中论述错误诸类型的 《萨宾评注 》 第 2 8 篇中 ， 乌尔 比安显然排除

了该类错误之存在。 这个观念显然也被优士丁尼 《学说汇纂》 的编纂者所

继承 ， 故而我们可以发现罗马法关于错误的类型主要是存在于 Ｄ ． 1 8 ． 1 ． 9

的几个片段中 。 对此 ， 泽洛埃达认为 ：

“

这种省略是 自然的 ， 因为在买卖中

这种错误并不重要 。

”

② Ｗ．Ｗ． 布克兰德 （ Ｗ． Ｗ．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 则提供了更为详

细的理由 ， 认为 ：

“

严格说来 ， 并无身份错误之存在必要 ， 因为双方当面即

为缔约 。 对于我已经同意购买巴尔布斯的商品 、 后又以我误认此人为提秀斯

而主张合同无效 ，
既无证据 ，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

”

③显然 ，
对于身份错误 ，

存在着混淆不清的认识和主张 。 事实上 ， 特别将该类错误作为
一

种类型归人

的麦克米兰也承认 ，
罗马法学家并未对该类错误进行过多的考量 ， 且该问题

在后来也未得到特别的发展 。
④

现代立法对这种错误复杂程度的考量则似乎少得多 。 《阿根廷民法典》

① 徐 国栋 ： 《优 士 丁 尼 〈 法 学 阶梯 〉 评注 》
，
北 京 大 学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1 1 2

页 。

② 见 第 6 0 页 注释③所引
，

Ｚｕｌｕｅｔａ 书
，
第 2 5 页 。

③Ｗ ．Ｗ．Ｂｕ ｃｋｌａｎｄ
：Ａ Ｔｅｘ ｔｂｏｏｋｏｆ 

ＲｏｍａｎＬａｗ
ｆ
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ｔｏＪｕｓｔ ｉｎｉ
ａｎ

， 3 ｒｄ ｅｄｎ
，
ｒｅｖｄ

Ｐ．Ｓｔｅｉ
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1 9 6 3
，ｐ ． 4 1 2 ．

④ 见 第 5 7 页 注释④所引 ＭａｃＭ ｉｌ ｌａｎ 书 ， 第 1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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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认为
“

构成法律关系之主体的人发生错误时 ，
也为实质性的错误

”

？
，
德 国

法族的学者则将该类问题
一

概而论笼统归人
“

内容错误
”

， 从而进入可撤销

的范畴 。
②罗马法学者彭梵得显然不同意这些看法 ， 他对这种错误的不确定

性进行了详细说明 ：

“

对人身的考虑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实质性… …商

人可以 向任何付现金的人出售商品 ， 即使他希望让梯奇奥而不是盖尤斯成为

买受人……再如 ， 为施舍而实行赠与的人 ， 抱有
一

般的意图 ， 对人身的错误

无关紧要 。

”

③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 身份错误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错误类型 ，

甚至也很难将之归纳并类型化 ，
而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逐

一

对待 。 现代错误

立法应该从此处得到足够的启示 。 但无论如何 ， 乌尔 比安的处理无法让我们

找到破绽 ，
也许他是回避 了这个问题 ， 但为何我们不能将之看成是一个具有

大智慧的表现呢 ？

（
三

）
由

“

价金错误
”

派生的数量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ｅ
）

现代立法中 出现的
“

数量错误
”

实源于罗马法之价金错误 。 盖尤斯

《法学阶梯 》 中 即提到了这种错误 ， 并认为其因为缺乏双方合意而无效 ：

Ｇａｉ ｌ
． 3

， 1 0 2
：
如果某人对于询 问 的话 未做 回 答

，
要式 口 约无效 ，

例

如
， 在我要求你 给付 1 0 0 0 0 塞斯特 蒂厄姆 ， 你却 回答给 5 0 0 0 塞斯特 蒂厄

姆④

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的片段 Ｉ
． 3

，
1 9

， 5 完全参照了盖尤斯的处理方

法 ， 对于
“

如果订立要式 口 约 由你给付 Ｈ） 个金币 ， 你允诺给付 5 个金币
”

之错误以合同无效处理 。 但对于这个问题 ， 乌尔 比安参考了彭波尼的意见 ：

Ｄ ． 4 5
，

1
，

1
， 4

，
乌 尔 比安 《 萨宾评注 》 第 4 8 卷 ：

如果我 以 1 0 金 币

要约
，
你的承诺为 2 0 金 币 ，

毫无疑 问要式 口 约之债以 1 0 金 币成立 。 相反 ，

如果我以 2 0 金 币要约 ，
你承诺为 1 0 金 币 ，

要式 口 约之债也只 能 以 1 0 金 币

成立 。 因 为金额须为 一致 ，

1 0 作为 2 0 之一部分是；

ｆ
艮清楚的 事 。

乌尔 比安在本片段中对该种错误的处理方式与彭波尼在上述 Ｄ ．
 1 9

，
2

，

5 2 中处理价金错误的方式完全相 同 。 这样也使得数量错误与价金错误的关

① 《 阿根廷 民法典 》 第 9 2 5 条 。 见 第 5 9 页注释②所引 ，
徐涤 宇 译注 书 ， 第 2 2 9 页 。

② 参 见 王泽鉴 ： 《 民法 总论 》 ，
自 版

，
2 0 1 0 年 ， 第 4 0 2 页 。

③ ［ 意 ］ 彼德 罗
？ 彭 梵得 ： 《 罗 马 法教科 书 》 ， 黄风译 ， 中 国政 法大学 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5 4 页 。

④Ｆ．Ｄ ．Ｚｕｌｕｅ ｔａ 

：Ｔｈｅ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ｅｓｏｆ

Ｇａ ｉｕｓ
，
Ｐａｒｔ／

，
Ｔｅｘｔｗｉ

ｔｈＣｒ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Ｎｏｔｅ 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

？

ｔ
ｉ
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ＴｈｅＣ ｌ

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 ｓ
，
1 9 5 3

，ｐ ． 1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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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ｔｉ ｔｉｆｉｆ

系如何界分成为争议之所在 。 本片段中的这些错误类型毫无疑问均表达着价

金错误的内容 ， 因为无论是盖尤斯文本中塞斯特蒂厄姆 （
ｓｅｓ ｔｅｒｔｉｕｍ

） 还是

乌尔比安与优士丁尼文本 中的金 币 （
ａｕｒｅｕｓ

） ， 都是古罗 马法 的货币单位 。

但是 ，
几乎所有谈论到该问题的近现代罗马法学者都将其作为数量错误的片

段处理 。 荷兰学者托马斯把注意力放在了数字的不同而非计量单位上 ， 他承

认盖尤斯片段中数字的不同意味着合意不能 ， 这的确阻止了契约成立 ，
但随

着时间变迁 ， 这些数字 （
ｎｕｍｂｅｒｓ

） 开始被作为数量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
） 处理 ， 而

且 ， 既然大数包含了小数 ， 对小数 目 的合意是客观存在的 。
？萨斯菲尔德在

为 《阿根廷民法典》 第 9 2 7 条的
“

数量错误
”

作注释时 ， 即认为该处 出 自

Ｄ ．
 4 5

，
1

， 1
，

4
， 而 Ｄ ．

 4 5
，

1
， 1

，
4 毫无疑问是罗马法有关数量错误的经

典文本 。
②另有

一些学者为了更方便为数量错误找到一个历史依据 ， 干脆将

片段中存在的表示货币单位的单词避而不谈 。 Ｗ．Ｍ ． 戈登 （ Ｗ ．
Ｍ

．Ｇｏｒ？

ｄｏｎ ）与 Ｏ ．
Ｆ

． 罗宾逊 （ Ｏ ． Ｆ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 在将盖尤斯 《法学阶梯》 翻译为英

文时即将塞斯特蒂厄姆略去③ ， 而在沃森的 《学说汇纂》 ．

英译本 Ｄ
． 4 5

， 1
，

1
，

4 中 ， 也没有了
“

金币
”一词的踪影 。

？类似的还有麦克米兰 ， 他完全遵

从沃森的理解将 Ｄ
． 4 5

， 1
， 1

， 4 片段作为
＂

数量错误
”

归入了
“

物的错

误
”

这一大的错误类型 门下 。
⑤

也许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导致的立法抽象技术提高而使得价金错

误渐渐在现代立法中丧失了其原本在罗马法中的显赫地位 ，
但毫无疑问现代

民法中的数量错误实际上与罗 马法的价金错误有着一个相 当紧密的历史根

源 ， 它是历史地形成的 ，
存在于法学家的解释中 ，

也是罗马法之价金错误扩

大化后的结果 。 而我们仍然可以思考的是 ， 价金错误是否可 以作为数量错误

的一部分或者因其与数量错误处理相似而丧失其独立存在的必要了呢 ？

①Ｊ ．Ａ ．Ｃ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 

ＲｏｍａｎＬａｗ
，Ａｍｓ ｔｅｒ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
－

Ｈｏ
ｌｌａｎｄＰｕｂｌ ｉｓｈ ｉ

ｎ
ｇ

Ｃ ｏｍｐａｎｙ ， 1 9 7 6
，ｐｐ ． 2 1 5 ｓ ．

② 徐涤宇译注 ： 《 最新阿根廷共和 国 民法典 》 ，
法律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2 3 0 页 注

ｌ ｏ

③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Ｇａ
ｉｕ ｓ


：
ｔａｎｓｌａ ｔ

ｅｄｗ ｉ
ｔｈ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ｏｎ ｂｙＷ． Ｍ． Ｇｏｒｄｏｎａｎｄ

0 ． Ｆ．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Ｌａ ｔｉｎ ｔｅｘ ｔｏｆ
ＳｅｃｋｅｌａｎｄＫｕｅｂｌ ｅｒ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Ｇｏｒａｅｌｌ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Ｐｒｅｓ ｓ

，

1 9 8 8
，ｐｐ ． 3 2 1 ｓ ．

④ＡｌａｎＷａｔｓｏｎ（ ｅｄ ）：
ＴｈｅＤ ｉｇｅｓ ｔｏｆ

Ｊｕｓｔ
ｉ
ｎ

ｉ
ａｎ

，
ｖｏｌ  4

，
ｒｅｖ ｉｓｅｄＥｎｇｌ

ｉ
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ｌａ
？

ｔ
ｉ
ｏｎ

 ｔＰｈｉ ｌａｄｅｌ
ｐ
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 Ｐｅｎｎｓ
ｙｌｖａｎｉ

ａ Ｐｒｅ ｓｓ
， 1 9 9 8

，ｐ
． 1 6 3 ．

⑤ 见第 5 7 页注释④所引 ＭａｃＭ ｉｌｌａｎ 书
，
第 1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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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 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现代不乏存在该想法的立法者 。 中 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 〉 若干 问题的意见 》 （ 以下简称 《 民通意见 》 ）

第 7 1 条规定 ：

“

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 、 对方当事人 、 标的物的 品种 、 质

量 、 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 ， 使行为的后果与 自 己 的意思相悖 ， 并造成较

大损失的 ，
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

”

本条文 中 ， 被罗马法学家高度重视的价

金条款被忽略了 ， 究竟是将价金错误归入
“

数量
”

错误中还是用
“

等
”

这

个兜底字眼将条文进行扩张解释 ， 乌尔比安实际上早 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 价

金是无形的 ， 数量是有形的 ，
两者皆可用数字量化 ， 数量错误比照价金错误

处理使得两者处理方式完全相同 ， 但毫无疑问两者是互不相干的两种不同错

误类型 。 另外 ， 从逻辑上说 ， 将价金错误归人数量错误的一个部分也是荒谬

的 ，
无论如何 ， 在未来制定民法典的时候 ， 如果我们需要对错误诸类型进行

一个列举 ，
宜先对罗马法做一个深人研究 ， 因为罗马人早 巳给我们设想好了

生活中的各种
“

错误
”

。

（
四

）
区别于

“

标的物错误
”

的名称错误 （

Ｅｒｒｏｒｉｎｎｏｍ ｉｎｅ
）

该错误是较轻的错误 ， 并不会使合同无效 ’ 故与标的物错误不 同 。 通过

以下片段 ， 可以发现罗马法学家不仅从正面告诉我们哪些是错误 ， 也从反面

界定了哪些不是错误 ：

Ｉ ． 2
，

2 0
， 2 9

：
如果遗嘱人就受遗赠人的名 、 姓 、 族名发生错误 ，

如果

他指的是谁很清楚 ， 遗赠仍然有效 。 同 样的规则也正 当地适用 于继承人。 因

为名 字被认为 用 来指称人 ，
如果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认 出人 ， 它就毫 不重要 。

Ｄ ． 1 8
，

1
，

9
，

1
， 乌 尔 比安 《 萨 宾许注》 第 2 8 卷

：
要是仅仅是对标的

物的名称叫 法不 同 ，
而就标的 物本 身达成 了 合意 ， 这样的 买 卖 无疑是有 效

的 。 因为 当 就标的 本身达成合意后 ，
标的 名 称的错用 ，

对 买 卖 的成 交并无

影响。

Ｄ ． 4 5
，

1
， 3 2

，
乌 尔 比安 《 萨宾评注》 第 4 7 卷 ：

当就要式 口 约 的标的

达成 了合意 而仅仅是搞错 了 所要给付 的奴隶的 名 字 ， 我们认为 要式 口 约

有效 。

本处问题之所在是片段 Ｄ ． 4 5
， 1

，
3 2 所呈现的名称错误如何区别于 Ｄ ．

1 8
，

1
，

9 ｐｒ ． 片段中
“

我认为你卖给我的是奴隶斯提古 ，
而你以为是卖当 时

不在场的庞菲鲁斯
”

的情况 。 显然 ，

Ｄ
．
 1 8

，

1
，

9 ｐｒ ． 片段里提到的
“

当 时

不在场
”

之要件使得错误的类型从名称错误转化成为标的物错误 ， 合同效

力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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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ｉ
ｔａ脑於

（ 五 ） 由
“

标的物错误
”

派生的本质错误 （
Ｅｒｒｏ ｒ ｉｎｓｕｂｓ ｔｍｉｔｉａ

）

如果标的物出现材料问题 、 品质问题 ， 或者作为奴隶的标的物出现性别

错误问题 ， 该标的物还是原来的标的物吗？ 乌尔 比安创造性地提出
“

本质

错误
”

这一概念解决了该问题 。 当然 ， 该类错误也是引发学者最多争论的

错误类型 。 罗马法学家对该种错误是否导致合同无效表达出 了不同的观点 。

1 
？ 将品质错误从本质错误中 区别出来且认为本质错误导致合 同无效的

观点

最早提 出
＂

本质错误
”

概念的文本出现在乌尔 比安的片段 Ｄ
． 1 8

， 1
，

9
’
 2

：

Ｄ ． 1 8
，

1
，

9
， 2

，
乌 尔 比安

： 《 萨 宾评注 》 第 2 8 卷 ： 接下 来的 问 题是

如果不存▲物 的 同 一性的 错误
，
但关 于 物的 本质 （

ｓｕｂ ｓｔａｎ ｔｉａ ） 存在错误 ，

比如把醋 当作酒 、 把铜 当作金 、 把铅或别 的类似于银之物 当作银 出 售 ，
买 卖

是否有效 ？ 马 尔切勒在 《 学说汇纂》 第 6 编 中 认为 ，
尽管就其材料 （

ｍａ ｔｅ
－

ｒｉａ
） 存在错误 ，

合 同 仍然有效 ， 因 为 对一个特定之物存在合意 。 在售 酒 的

情形 中我持相 同 看法 ， 因 为 如果酒 变 酸 了
， 在 实体上 （

ｏｕｓｉａ
）
它 与 醋几乎

完全相同
！
但如果不是酒 变酸 了

，
而一开始就是特别准备好的醋 ， 那 么 事情

就是把此物作彼物 出售 。 但是在其余情形 中 ， 我 坚持认为无论何时存在材料

（
ｍａｔｅｒｉａ

） 的错误 ， 就没有 买 卖存在 。

本片段提供的信息有两点 ： 首先 ，
马尔切勒与乌尔比安观点不同 。 麦克

米兰认为原因是马尔切勒的想法太古旧 ，
而乌尔 比安及和乌尔比安持同样观

点的尤里安 、 保罗的观点更新
一些。

？乌尔 比安认为把铜当做金 、 铅当做银 、

非银之物质当做银以及把醋作为酒均属材料错误 ， 故而合同无效 。 这是片段

表明呈现出的信息 ： 材料错误属于本质错误 。

接下来的片段是保罗添加的另一种情况 ：

Ｄ
． 1 8

，
1

， 1 0
， 保 罗 《 萨宾评注 》 第 5 卷 ：

如果标的物是黄金 ，
尽管

是品质比 买方所认为更低水 平 的 黄金 ， 情况又有不 同 。 这个事例 下 ，
买 卖

有效 。

麦克米兰认为 ， 这是保罗对乌尔 比安前述观点 的赞同 。
②的确 ， 质量低

劣 的黄金仍然是黄金 ， 所以与前述铜当做银的情况不同 ， 这种情况并非本质

① 见 第 5 7 页 注释④所 引
，
ＭａｃＭｉ

ｌｌａｎ 书 ， 第 2 1 页 。

② 见 第 5 7 页注释④所 引
，
ＭａｃＭ

ｉ
ｌｌａｎ 书

， 第 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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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罗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错误 ， 只是质量上的问题 ， 故而合同仍然有效 。 在这一点上
，
罗马法学家们

似乎更强调合同的有效性而忽视了交易安全 ， 但是否 因此而造成对错误方的

不公呢？ 在 Ｄ
．
 1 8

，
1

，
4 5 前段 ， 马尔西安提出 了这样的解决方案 ：

“

如果

有人错将翻新的衣服当作新衣服购买 ， 特雷巴蒂认为 ， 要是买方在不明知的

情况下购买了翻新的衣服 ， 那么卖方要补偿买方的损失 。 彭波尼和尤里安赞

成这
一观点 。 尤里安认为 ， 即使卖方亦不明知 ， 仍要向卖方承担补偿损失的

责任 。

”

？可见
，
罗马法学家早已安排好了对于买方的相应救济程序 ， 尽管买

方并不能因质量错误而主张合同无效 ，
但却可以得到买方的补偿 。 至于如果

是卖方故意造成的错误 ， 则已经属于欺诈范畴 ， 买方完全可以通过提起欺诈

之诉而获得赔偿 。
②

保罗接下来的这个片段也印证了
“

品质错误并非本质错误
”

的结论 ：

Ｄ ． 1 9
，1

， 2 1
， 2

，
保 罗 《 告示评注 》 第 3 3 卷 ：

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

一样 ， 在我们就标 的 达成合意而 搞错 了 标 的 物的 质 量 （ ｑｕａ
ｌｉｔａｔｅ ） 的情 况

下
， 买 卖成立 。 当然

， 卖方要向买方承担因 与 实际价值不符的损失的朴偿责

任。 比如
， 卖 方售 出 了

一张他 买 了很久的香橼木桌子而 实际上并非香橼木所

制 ， 在这种情况下 ， 卖方仍要向 买 方承担补偿责任 。

紧接上述 Ｄ ． 1 8 ． 1 ． 1 0 保 罗 的 片段 ， 乌 尔 比安继续评论道 ：

Ｄ
．
 1 8

，
1

， 1 1
， 乌 尔 比安 《 萨宾评注》 第 2 8 卷 。 如果 买方是盲人 ， 或

者本质错误被一位没有技能分辨本质之买者做 出 ，
又该如何 ？ 我们能说双方

就此达成合意 了 吗 ？
一个人如何 能够 ．

同 意 自 身 无法所见之物 ？（
1

） 然 而 ，

如果我认为我在买一位事实上是妇女的处女 ，
买卖是有效的

，
因 为对于性别

并不存在错误 。 但是如果我是卖 予你一个女性 ，
你却认为 你在 买 一位 男 奴

隶 ， 对于性别 的错误会使得该买卖无效。

Ｄ
．
 1 8

，
1

， 1 4
， 乌 尔 比安 《 萨宾评注 》 第 2 8 卷。 如果双夸均对本质产

生错误
，
又该如何？ 设想我们双方 买卖 的是黄金 ， 但事实上却是铜 。 再如 ，

共同继承人以极高的价格销售 了
一

个金手镯 ， 却被证明 大量含铜 。 法律规定

后者的合同 有效因 为毕竞有金存于其 内 。 又如
一个以金为底盘的物品被作为

① 参见 ［ 意 ］ 桑德 罗 ？ 斯奇 巴尼选编 ： 《 契 约 之债 与准 契 约之债 》 ， 丁 玫译 ，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3 1 页 。

② 参 见 Ｄ ． 1 8
，1

， 4 5 后 段 ：

“

要是卖方是 明 知 的
， 则还 要对衣服售 出 后 给 买方 造

成 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

”

另 见 Ｄ ． 4 5
， 1

， 2 2 后段 ：

“

但是 ， 要是你有意欺 骗 我 ， 那 么
，

我就 可 以对你提起欺诈之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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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ｉｔＨｔｆ论

黄金卖 出
，
仍 然有效 。 但是如果铜被作为黄金卖 出 ， 合同 无效。

从第一个片段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性别错误属于本质错误。 而第

二个片段中可 以得出的结论与之前的论述也是契合的 ， 铜作为金卖 ， 当然是

本质错误。 但大量含铜的金手镯作为 （纯 ） 金手镯来卖或者含有金的物品

作为黄金卖出 ， 则只是品质错误 ，
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

2 ． 对本质错误存在着其他不同看法的观点

尤里安在一个相似的事例 中得出与乌尔 比安不同的结论 ：

Ｄ ． 1 8
，

1
，

4 1
，

1
， 尤里安 《乌 尔赛 ．

费 罗 克斯评注 》 第 3 卷 ： 你将一

个镀上银的盘子作 为全银卖予我 ，
对此事 实双方均不知情 ，

买 卖无效 ， 价金

须 予归还 。

如果按照前述乌尔比安的观点 ， 这种情况与将含金底盘的物品当做黄金

卖出没有区别 ， 应属品质错误 。 但尤里安显然作出 了相反的处理 。 大部分现

代学者认为这只是反映出 了罗马法学家 自身对本质错误的认识不同 。

马尔西安在 Ｄ ． 1 8
，

1
，

4 5 的最后一句也持与乌尔比安不同的立场 。 他

认为 ：

“

卖方在不明知的情况下错将黄铜罐当作金罐出售后要 向买方承担补

足本应出售的黄金金价的责任 。

”

显然 ， 乌尔 比安所认为的本质错误却并未

得到马尔西安的认同 ， 在铜作为金卖的情况下 ， 马尔西安仍然觉得合同有

效
，
只是需要给予不利方相应补偿而巳 。

保罗的观点与马尔西安相 同 ， 体现于 Ｄ ． 4 5
，

1
，

2 2 ：

Ｄ
．
 4 5

，
1

，

2 2
，ｐｒ ．

， 保罗 《 萨宾评注》 第 9 卷 ： 要是订立 了
一项这样

的要式 口 约
： 我们是就金订立的 口约

，
但给付我的却是铜。 那 么

，
你将因 为

给付的是铜而 向我承担责任 。 因 为我们 已就要式 口 约的标的达成 了合意 。

无论是从法学家的支持人数还是从片段的多寡 ， 可以看出 ， 第一种观点

应该是罗马法的主流观点 。 而在第一种观点中 ， 乌尔比安的观点应该是主流

观点 。

四 、 小结

作为一个对罗马法
“

错误
”

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之后得出 的结论 ， 我

们仍然首先必须感叹罗马法学家对不同错误类型的多样化和技巧性处理 。 对

比现代立法 ，

“

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

之出现固然展示了立法者对当事人 自我

意志之强烈尊重 ， 但罗马法学家也并非机械地使合同
一律无效 。 通过精巧的

法学智慧 ，
罗马法学家在千变万化的错误问题面前 ， 或者使错误并不阻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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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马法错误制度之类型化

同发生效力 （名称错误 ） ， 或者使合同部分有效 （数量错误 ） ， 或者规定从

物错误不影响主物买卖 ， 或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 （奴隶买卖上

发生的错误 ） ， 从而有效地对交易生活 中不可避免存在的错误问题进行 了

规范 。

然而 ， 本文最大贡献也许在于发现了乌尔 比安在 Ｄ．1 8
，
 1

，
9 ｐ ｒ． 、 Ｄ ．

1 8
， 1

， 9
，

1 、 Ｄ ． 1 8
， 1

， 9
，

2 这三个上下 紧密联系的片段中所隐含的 内在

逻辑 。 在盖尤斯 、 彭波尼等罗马法学家卓有成效的前期工作基础上 ， 乌尔 比

安最终将纷繁芜杂的错误诸类型整理成形 。 Ｄ ．
 1 8

，
1

， 9 ｐｒ ． 是乌尔比安建

构错误理论的核心 ， 其中包含了 四重含义 ： 其一 ，
强调了一切实质性错误之

基础为合意不能 ， 使得契约双方当事人之合意开始成为契约法真正的核心 。

其二 ，
基于标的物和价金并将其作为买卖契约客体上最不可或缺的两个要

素 ，

Ｄ ． 1 8
，

1
，

9 ｐｒ ． 首先对标的物错误与价金错误进行 了明示 ， 使得这两

类错误成为罗马法中最基本的错误类型 ， 并直接成为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

对实质性错误论述的基础 。 其三 ，
通过

“

其他事宜
”

这样一个兜底条款 ，

乌尔比安将其他实质性错误囊括进来 ， 这些错误包括了行为错误与身份错

误 ；
行为错误的出现表明罗马人已经开启对契约行为进行不囿于买卖行为的

抽象化思维 ，
但是行为性质的错误仍然还不是主流 ， 而身份错误则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处理 ，
但毫无疑问 ， 乌尔比安 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重要性 。 其四

，

价金错误自觉或不 自 觉地开始与数量错误混叠在一起 ， 并最终被数量错误取

代 。 这种取代是历史的 ， 有一个变迁的过程 ， 很大一部分原因也许是乌尔比

安的错误理论体系仅仅只是建立在
“

买卖契约
”

的条 目 之下 ， 但随着民法

抽象化程度的提高 ， 错误作为意思表示瑕疵开始逐渐往前移动身位 ， 先是在

拉丁法族国家成为债法总则规范的
一

部分 ， 后来在德国法族国家更是成为民

法总则法律行为理论的一部分 。 显然 ，

“

价金
”

的错误是无法统揽整个民法

体系的 ， 而
“

数量
”

则可 以扮演出 一个更大的角色了 。 然而 ，

一旦我们跳

出需要有
“

总则
”

的定式 ， 历史地 、 本质地观察 ， 价金错误难道真的可 以

被现代立法所忽视吗 ？ 我们的确为现代法律中的数量错误找到了价金错误的

古罗马法根源 ， 可这是否应以湮灭价金错误作为代价 ？

Ｄ ． 1 8
，

1
，

9
，

1 与 Ｄ ． 1 8
，

1
，

9
，
 2 则都是由标的物错误引 申而出的讨

论 。 Ｄ ． 1 8
， 1

，
9

，
1 在乌尔 比安建构的这个体系里属于一个承上启 下的片

段 ， 从反面界定了名称错误不属于标的物错误所涵盖的范围 ， 由此向现代立

法者显示了一种不
一

样的立法技巧 ： 对概念的界定既可以是正面说明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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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ＵＨ
ｉｆ也

也可以是反面否定式的 。
Ｄ ． 1 8

，
1

，
9

，
2 则引 出标的物错误在材料问题 、

品质问题和性别 问题上的争议 。 在该片段 中
，
乌尔 比安创造性地提出 了

“

本质错误
”

的抽象概念 ，
以总括作为实质性错误而无效处理的材料错误 、

性别错误问题 ， 并有效区分了 品质错误 ， 从而最终建构出一个逻辑 自洽并富

有美感的错误理论体系 。 这个体系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 现代的立法者应当

对其多多予以研究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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